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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 99 學年度 
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99 年 08 月 24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簡報室 

出 席：歷史系呂紹理委員、應數系李陽明委員、財政系林其昂委員、統計系

鄭天澤委員、外文中心車蓓群委員、外交系鄧中堅委員、師培中心施淑

慎委員 

請  假：法律系張冠群委員、新聞系馮建三委員、國關中心丁樹範委員 

缺  席：邱崇偉委員、陳乃綾委員 

列  席：會計室許淑芳主任、蔡素枝專門委員、郭美玲組長、李靜華專員、蔡

繡如專員，總務處林啟聖技正、陳郁蕙技士，啟達建築師事務所代表 

主持人：諶召集人家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怡君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一、報告 99 年 6 月 4 日 98 學年第 5 次會議紀錄：紀錄確認。  

二、報告 99 年 6 月 4 日 98 學年第 5 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洽悉。 

◎調閱資料報告： 

(一)報告人：林其昂委員（第一分組） 

案 由一：本校 98 年師培中心業務費計算標準資料 

決   議：無特別稽核意見。 

執行情形：因無稽核意見，請同意結案。 

 

案 由二：本校推動「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」及「教學發展中心推動

TA」兩計畫之財源開源、節流措施規劃相關資料。 

決   議：  

一、有關山上籃球場興建宿舍(即第二國際學生興建工程)案請總務處

提供本校與啟達建築師事務所簽署之工程合約書等相關詳細資

料，並補充說明下列幾點疑義：  

（一）未來興建之宿舍是否規劃為國際學生進住?以目前本校國際

學生人數似乎並不需要如此龐大的宿舍空間，未來如何能達

到收支平衡的目標? 

（二）有關本案財務規劃中預估未來宿舍租金收入，單人房每床每

月為 8500 元及住宿率 95%，是否未充分考量山上校區的生活

機能及交通便利性等影響因素，恐有高估收入及住宿率之虞。 

（三）本案原構想書預算為 6 億 4 佰餘萬元，後按營建物價指數波

動漲幅 25.76%調整後為 7 億 6 千餘萬元，其營建物價指數波

動漲幅 25.76%之依據為何?又新增空間規劃工程款 1 億 4 仟

餘萬元，最後總預算為 8 億 9 仟 5 佰萬元，增加約 3億經費，

所追加預算幅度比率似有過高之情形，其原因為何? 

（四）校方是否確實評估山上校區之地質特性，規劃興建宿舍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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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是否妥適? 

二、請邀集總務處列席會議說明本案，並請總務處評估是否需要邀集

啟達建築師事務所協助說明，俾利本案審查作業進行。 

三、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未來於審理本校工程總經費超過新台幣壹

億元及追加預算超過原預算 25%之工程案時，併送本會報告。 

四、本案將列入 98 年校務基金收支決算稽核報告書稽核結果及建議

事項，並為本委員會 99 年度之稽核重點。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 有關山上籃球場興建宿舍工程補充說明如下: 

(一)學務處住宿組規劃山上新建學生宿舍完成後，將可提供單、雙

人寢室計 1,004 個床位，主要提供本校碩博班及學士班學生申

請住宿，並非僅開放國際學生進住，並將依建造及營運成本核

算住宿費用，以達收支平衡目標。 

（二）本案依照 PCM(專案管理)廠商重新評估，以貸款 8 億 9,500

萬元，貸款年限 30 年，年利率 3%，1 年收 10 個月費用(暑假

7、8月除外)，住宿率 95%計算，單人房宿費可調整為每月 6,800

元，雙人房每人每月 4,800 元，完工後實際宿費會再參考學校

其他宿舍現行住宿費用標準後檢討訂定，在收支平衡的前提

下，上開金額仍會再行調整，應可符合同學需求與期待；另宿

舍工程經費係以貸款方式取得，將成立專案帳戶，專款分期攤

還。 

(三)經費調整之說明請參考第 159 次校務會議有關本案之說明附件

資料。(附件一) 

(四)地質特性之評估請參閱鑽探報告(附件二)，另本案已通過台北

市政府水土保持審查及加強山坡地建造（雜項）執照審查等作

業，並於 7 月 20 日取得建造執照，未來將在政府機關及監造

單位監督下進行開發。 

二、本案如需總務處及專案管理「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」出席，將

全力配合辦理。 

三、有關決議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校級委員會，而會計室辦理相

關會議行政工作，故本案擬提送校基會討論，另建請業務主辦單

位總務處依決議事項提送會議報告。 

四、遵照辦理，並排入 99 學年度第 1 次委員會議程討論事項。 

 

(二)報告人：鄭天澤委員（第二分組） 

案由一：本校校級研究中心部門經費分配標準。 

決   議： 

一、請研發處提供本校研究中心管理辦法及評鑑相關資料供參。 

二、校級研究中心應朝向自給自足發展，請研發處研議相關法規、校

級研究中心存在必要性之評估標準、進退場等配套機制，予以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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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經費、資源補助及管理措施，使校級研究中心存在之價值能充

分發揮。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檢送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準則、管理辦法及評鑑辦法（附件三）及

96 學年度各中心評鑑報告（現場傳閱資料）、中國大陸研究中心、

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及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訪評報告供參。 

二、目前校級研究中心組織運作依管理辦法執行，各中心朝向自給自

足方向發展。參考各中心之 

(一)中心組織運作情形及功效。 

(二)學術研究具體成果。 

(三)學術交流具體成果。 

(四)協助本校推展及提昇研究工作具體事項。 

(五)執行成果對於社會實質貢獻。 

(六)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及其成效。 

(七)財務規劃及執行情形。 

研發處依相關法規之配合各中心，進行評鑑。同時撥發經費

和資源補助，以期充分發揮各中心的特色。 

補充決議：有關部分研究中心未達自給自足之目標，委請鄭委員協助再

次審視校級研究中心經費支用資料於下次會議報告，並邀請

研發處列席下次會議說明。 

◎討論事項 

第 一 案 

案  由：有關本委員會 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稽核報告書中稽核項目二有關六期運動場工程，補充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建議總務處加強土質含水量、及地錨傾斜角度之監測，使該場地

之安全性提高。 

（二）請總務處提供六期運動場截至目前為止所投注經費總數。 

（三）鑑於北二高坍塌肇因可能為順向坡，六期運動場建請總務處進行

順向坡的檢測，以確保校園空間使用安全性及規劃運用之參據。 

二、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書，如有補充之稽核結果

及建議事項，請於會後一週提供秘書處彙整後，透過通訊送請全體委

員確認。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受 97 年 9 月 5 日擋土牆坍塌影響，土質含水量監測（地下水位監測）

於 98 年 5 月台北市大地工程技師公會監測契約屆滿後，因工區內多

項工程施工中，未再進行監測，俟全區工程完工，將規劃建置測驗系

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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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地錨傾斜角度監測（地錨荷重監測）於擋土牆補強工程契約內設置 7

處，將依設計單位建議觀測頻率持續監測。 

三、截至目前為止所投注經費總數約 2 億 3,000 萬，包含整地工程約 8,000

萬、聯絡道路工程2,000萬、建築工程7,000萬、擋土牆結構補強1,000

萬、擋土牆緊急防災工程 5,000 萬；不含設計監造費、空汙費、規費

等。 

四、依「政大校區潛在地質災害分布圖」（資料來源：工業技術研究院台

北市環境地質資料庫；該圖暫存行政大樓五樓總務處 511 會議室）顯

示，六期運動園區範圍內，無確認順向坡、潛在順向坡及推定順向坡。 

 

◎98 年度校務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書 

稽核項目一：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、及其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

措施之稽核及各項經費之收支、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

核。 

建議改善事項：本校用電量管制已於總務處協助下針對用電量較大之建築

進行運轉時間縮短、尖峰時間輪流卸載、宿舍冷氣使用者刷

卡付費等空調管制措施，建請參採他校作法研擬更為積極之

節能減碳及抑制電量成長管理措施，如：空調實施定額補助

及超額用電由使用者付費等措施。 

執行情形：未來本校執行節約能源工作分二方面進行： 
一、 硬體設備改善： 

(一)傳統燈具汰換為省電燈具（99-102 年）。 
(二)分年更新冷氣主機為高效率機組（每年編列預算持續進行）。 
(三)學生宿舍熱水分年更換為熱泵系統（101-108 年）。 
(四)擴大建置雨水回收系統等(99-102 年)。 

二、 節約能源管理制度： 
(一)新建宿舍採水、電、熱水「使用者付費」管理。 
(二)舊宿舍實施冷氣刷卡使用制度。並逐年建置每棟宿舍獨立水、

電、熱水資訊，制訂節能獎勵措施。 
(三)建置教室冷氣刷卡使用制度，並視師生共識程度，推展定額補

助及超額用電由使用者付費等措施，同時制訂節能獎勵措施。 
使用者付費是節約能源最有效的措施，但實施初期遭遇之反對

聲浪也最大，反對的聲音並不是因為師生的教學活動實質上受到影

響，而大多數只是心理層面覺得失去主導權，有種「受到約束」的

感覺；此外，實質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原有的「不當使用行為」者，

例如少數學生於教室空堂時自行開啟冷氣使用，或是同仁離開辦公

室或研究室未隨手關閉燈具和冷氣等等。 
總務單位制訂節約能源措施，往往給人「過度管制」的疑慮，

而有較多的反彈；若能由學校校務會議、行政會議等決策單位給予

政策性支持，並取得多數師生的共識，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感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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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稽核委員會的支持和督導，當「節約能源」成為大家的共識時，

未來逐步推行的各項管理措施，一定可以更順利推動，請繼續鞭策

並廣為宣導「節約能源－當省則省」觀念。 
 

稽核項目二：校區建築與工程之興建計畫、發包、執行情形之經費稽核及

學校資產之增置、擴充、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。 

建議改善事項：本校六期運動場檔土牆於 98 年 9 月坍塌致使環山道封閉

迄今，建請總務處於確保工程品質及校園安全之前提下，依

約協調廠商儘速完成六期運動場擋土牆毀損防災及結構補強

相關工程。 

六期運動場相關工程建請加強土質含水量、地錨傾斜角度

及順向坡之監(檢)測，以確保校園空間使用安全性及規劃運

用之參據。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結構補強工程業於 99 年 6 月 4 日完工並於 99 年 7 月 23 日完成

驗收，俟承包商提出保固保證金質權設定後辦理結案；原契約設

置之監測系統，將依監造技師建議觀測頻率持續觀測。 

二、擋土牆毀損防災工程至 99 年 8 月 8 日止，實際施工進度已達

98.997%，預估 99 年 8 月 31 日前完工；因工作天計算方式不同，

承包商逕向工程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中，另環山道業於 99 年 7

月 20 日開放車輛通行。 

 
稽核項目三：學校之教學、研究、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經費稽核 

建議改善事項：本校教學研究活動愈趨頻繁及單位承辦人員之流動等因

素，建請會計室於執行經費動支、核銷業務時，加強宣導請

購單應覈實登載請購用途、各項經費動支及核銷標準、相關

法令規章等相關資訊，並落實請購單及相關附件內容一致性

之審查作業。 

執行情形：會計室業依建議改善事項辦理。 

 

稽核項目四：其他經費之稽核事項 

建議改善事項： 

一、本校統籌經費支應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

目」，係因應新增或臨時業務所需經費，考量新增及臨時業務之多

樣及不確定性，致申請支用統籌經費標準制訂實為不易，未來本

會將於每學期期初審查前一學期之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

費用外之其他項目」經費使用情形。（會計室） 

二、為能加速本校會計出納作業效率，建請會計室與電算中心儘速積

極協商會計與校務行政系統整合計畫或收集他校經驗進行解決方

案可行性評估，有效運用會計室資訊人力，以強化系統資訊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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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為校務推動決策參考及經費審查的基礎。（會計室、電算中心） 

三、經調閱本校「山上籃球場興建第二國際學生宿舍」開源節流財務

措施規劃資料後，尚需更詳盡之資料協助審查，擬另邀集業務單

位進行全盤瞭解，將列為本委員會 99 年經費稽核重點。（總務處、

秘書處） 

執行情形： 

一、會計室將於每學期期初提供前一學期之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

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目」經費使用情形，供經費稽核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有關會計與校務行政系統整合計畫說明如下: 

(一) 會計室為推動本校請購系統及會計資訊管理系統，作業情形

請見附件四之大事記。另現行國立大專校院除本校、台大、成

大、中正、高雄第一科技、高雄大學（以上各校均有自行開發

之請購系統）、陽明大學及戲曲專科學校外，均直接採用完整

版之會計資訊管理系統（即自請購起始至完成會計室傳票開立

作業為同一作業系統）。關於協商會計與校務行政系統整合乙

節，會計室將持續與電算中心協商。 

(二)電算中心正進行請購系統平台移轉，移轉時將預留予會計系統

橋接之空間，並建置橋接所需之中繼資料庫，預計 99 年底將

請購系統平台移轉完成上線。 

(三)因會計系統橋接牽涉到艾富系統客製化，需另案請購。建議比

照專案計畫辦理，由會計室召集校內相關單位(含會計、採購、

出納、財產等相關部門及電算中心)及艾富公司確認橋接範

圍、目標、預期效益及預算，研擬本校系統橋接計畫書，再爭

取 100 年之軟體經費執行，電算中心亦將配合上述橋接計畫建

置修改本校校務系統。 

三、業依決議將本校「山上興建第二國際學生宿舍」案列入本次會

議討論事項。 

補充決議：有關會計資訊系統及本校校務系統之橋接評估，請會計室與

電算中心積極研商解決方案，於下次會議提供評估後之建議

解決方案、所需預算、具體完成時程及本案聯絡窗口。 

 

三、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 

四、調閱資料報告：（無） 

 

乙、討論事項： 

第 一 案 

案  由：有關本校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目」經

費使用，請 備查。 

決    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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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提供 97、98 年兩年度各單位使用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

用外之其他項目」統計資料。 

二、審閱 99 年 1-7 月「非屬系所單位業務費及正常費用外之其他項目」

資料，總務處提出較多之專案申請，請總務處列席下次會議說明，

所申請之高額度經費支用是否得於年度預算內編列。 

 

第 二 案 

案  由：本校開發「山上校區籃球場興建宿舍」案，請 討論案。 

決    議：  

一、請總務處、學務處具體說明並提供本工程如何達到財務收支平衡之

完整細項資料。 

二、有關貸款年限、貸款利率及宿費計價等資料，於校務會議及本委員

會會議資料前後不一致，為何有差異產生?請總務處及學務處提供書

面資料並列席下次會議補充說明。 

三、總務處回應校外專家評估資料（詳附件）之「直接工程成本造價比

較表」中 PCM 與統包商之備註資料不一致情形，請總務處提供詳細

資料補充說明。 

四、總務處為執行校務會議決議，擬邀集師生共同參與「山上校區籃球

場興建宿舍工程」討論，請本會推薦 2 名委員參與「山上校區籃球

場興建宿舍工程查核督導小組」乙事，由於校務會議決議未指定本

會推薦委員參與，將徵詢全體委員意見後回復總務處。 

 

丙、臨時動議：（無）。 
 
丁、散會：下午十四時卅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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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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